
 

 
依照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的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構）機密之義

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離職後，亦同。公務員未經機

關（構）同意，不得以代表機關（構）名義或使用職稱，發表與其職務或服務機關

（構）業務職掌有關之言論。這是公務員保密義務的通案性規定，如果公務員有違反

保密義務洩密予他人的行為，除了可能對因此受有損害的人負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及遭記過或移付懲戒的行政責任以外，亦有可能涉犯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的刑事責

任。 

一、 刑法上洩密罪 

刑法中洩密罪以洩漏的秘密類型區分，分別於第 109、110條規定洩漏國防秘密及

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的處罰。國防秘密指為確保國防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

之必要，由國防部主管並經依法令核定機密等級之文書、圖畫、消息、電磁紀錄或物

品，國防以外秘密顧名思義即為上述國防部核定以外的應秘密事物。針對一般公務員

較常接觸到的國防以外秘密，刑法第 132 條規定「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條文所稱「洩

漏或交付」，並沒有方法或對象的限制，重點在於使應屬秘密之內容，讓不應知悉秘

密之人知悉，而所謂「應秘密」，則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與「國家政務或事

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保守之秘密者而言，非以有明文規定為唯一標準，舉例而

言，個人之車籍、戶籍、口卡、前科、通緝、勞保等資料及入出境紀錄，或涉個人隱

私，或攸關國家之政務或事務，均屬應秘密之資料，公務員自有保守秘密之義務，這

種情形也常跟個人資料保護法中違法洩漏個人資料的規定產生競合，舉例來說，在實

務上曾經發生過的公務員查詢與職務內容無關者之個人資料，進而將該等個人資料洩

漏給他人的案例，除了構成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以外，亦應依當下行為人洩漏個人資

料的意圖，而判斷是否構成違法洩漏個人資料的規定。 

  



  

二、 過失洩密罪 

刑法第 132 條除了處罰故意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的行為人外，在同條第 2項也將過

失洩密納入處罰，條文規定：「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九千元以下罰金。」等於是不問動機、方式、對象、後果，只要有保密義務的公務員

不慎將秘密洩漏給不應知悉的無關第三人，就會構成本條規定，實務上曾經有警方值

勤時無線電遭他人偷聽而導致查緝賭場消息走漏、調查官與案件無關之人閒聊時提及

刑事案件偵辦作為、關務署人員誤將他人筆錄傳真給國安局等等案例，都被認定構成

過失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三、 涉及經濟利益的洩密可能構成貪污治罪條例 

刑法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是規定在「瀆職」罪章，作為公務員特定行為

有違失時的處罰依據，而若公務員之行為違失涉及經濟利益的取得與變動時，就可能

會進一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關於圖利或行收賄之規定。就圖利部分，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

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第 5 款則規定：「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

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

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公務員

受賄部分，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第 5條第 1項第 3款則分別對於違背

職務、不違背職務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

元以下罰金。舉一案例而言，職司商業稽查的公務人員，若將政府預定的稽查行程事

先洩漏予某家業者，使業者得以在稽查前以暫停營業等方式規避稽查，以避免店家內

違規事項遭受行政裁罰，除了構成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以外，因其另違反業者違失應

予行政裁罰之法令，而使業者獲得免受裁罰的利益，亦可能夠成圖利罪，若該公務員

進一步自業者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而該利益為洩露秘密之對價，則亦可能進而構成

收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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